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修订《刑事诉讼程序

条例》建议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五月二十二日）在立法

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221

章）的建议的开场发言 ∶ 

 

主席：  

 

  律政司建议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221 章），订定法定程

序，容许控方就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六条在没

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时所作出的无罪裁决或命令，提出上诉。  

 

背景和理据  

 

  首先，我希望指出香港特区在《香港国安法》下的责任。香港特区

有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以确保有效防范、制止和惩

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特区政府一直持续

检视特区现行法律，一旦发现相关法律未能完全满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的要求，便需要及时修改完善本地相关法律，充分运用本地法律解决

《香港国安法》实施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律政司检视了与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相关的

刑事司法制度，发现上诉制度中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在原讼法庭有两种审讯方式：（一）由一名

法官会同陪审团审理，（二）如律政司司长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

六条发出证书，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

两种审讯模式的主要分别是：陪审团无须就其裁决给予理由，而审判庭

则会就裁决给予理由，情况与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由专业法官审理的刑

事案件一样，控辩双方及市民大众均可得知审判庭对证据和法律进行的

分析，以及对事实和法律所作的裁断。不论是哪一种审讯方式，在现行

（制度）下，被告人均可就原讼法庭的定罪或刑罚向上诉法庭提出上

诉。  

 

  在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如果法官或裁判官作出无



罪的裁决，但裁决理由显示法庭犯了法律上的错误，根据现行《区域法

院条例》和《裁判官条例》，控方有权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诉。不

过，如果同样情况在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审理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出现，现行法律却不容许控方就无罪裁定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这是一

个异常情况。  

 

  将有罪的人判无罪释放所造成的司法不公，不会小于将无辜的人定

罪。就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而言，错误的无罪裁定可能会引起极为严重的

后果。为秉行公义，以及让司法机关妥为履行《香港国安法》下的职

责，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实有必要赋予

控方上诉的权利，使上诉法庭有机会检视，并在有理据时纠正审判庭犯

下的任何法律错误，包括推翻错误的无罪裁定。  

 

立法建议的内容重点  

 

  我现在简介立法建议的要点。我们建议订定的以案件呈述方式上诉

机制，主要以《区域法院条例》第 84 条及《裁判官条例》第 105 条所订

的上诉程序为蓝本。新条文属程序性质，将适用于立法修订生效后审判

庭作出的无罪裁决或命令。新的上诉机制不会适用于在有陪审团的情况

下审理的案件，不论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上诉只是关于法律事宜。根据法庭案例，法律上的错误包括任何合

理的法官在考虑适当因素并正确引导自己后都不可能得出，有悖常理的

结论或对事实的裁断。  

 

  在控方上诉待决期间，须维持被告人的现状，以免使上诉变得无意

义。因此，我们建议赋予审判庭及上诉法庭权力，命令将被告人或答辩

人羁留扣押，或准予其保释。  

 

  如果上诉法庭信纳有充分理由干预无罪裁决或命令，则必须推翻该

裁决或命令，并指示恢复审讯或将被告人重新审讯，否则就须驳回上

诉。上诉法庭也可作出其认为适合的一切必要及相应的指示。  

 

谘询  

 

  律政司早前就立法建议征询了法律界持份者的意见，包括两个法律

专业团体和法律学院。给予实质回覆的回应者整体上支持立法建议。律

政司向委员会提交的讨论文件附件 B 列出了一些在法律技术上或运作方



面的主要意见及我们的回应。在此我不作重复。  

 

总结  

 

  健全、高效和公平的刑事司法制度，对维护法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一环。要维持香港普通法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必须确保香港的法律制

度，包括刑事上诉制度，能够与时并进，促进司法公义妥为执行。有关

立法建议对法院行使的独立审判权以及被告人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均没

有不利影响，也不抵触一罪不能两审的原则。  

 

  特区政府计划将今次修例建议和律政司在本年初提出的另一项有关

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建议合并处理。另一项修订建议是容许控

方就原讼法庭法官在刑事审讯中作出的「无须答辩的判定」提出上诉。

由于两项修订建议都是涉及刑事上诉制度中的重大法律漏洞，其中一项

更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特区政府有责任及时处理。在听取各位委员及其

他持份者进一步意见后，政府会尽快向立法会正式提交有关条例草案。  

 

  我们欢迎主席及各位委员就有关立法建议提出意见，也很乐意解答

任何相关问题。多谢主席及各位委员。  

  

完  

202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  

 


